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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拟通过研究新增耕地补偿价值，来落

实耕地资源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结果

表明：经济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是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

原因，通过建立新增耕地资源补偿测算指标，采用层

次分析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得出研究区新增耕地数量、

水田规模的补偿价值分别为12.09万元/亩、8.07万元/

亩，提出采用一次性货币补偿的传统补偿模式，以及引

入“碳汇”理念具有前瞻性、可持续发展的新补偿机

制，新补偿机制的提出有利于落实湖南省的耕地占补平

衡，实现耕地“三位一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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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我国“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

的基本国情，我国一直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随

着城镇化推进，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需求和耕地保护的矛

盾日益显现，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着力加强耕

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同步健全耕地

保护补偿机制，加强对耕地保护责任主体的补偿激励。

国内诸多学者对耕地保护、耕地资源补偿价值进行了系

列研究：王艺林等人[1]认为耕地不仅具备农产品生产功

能，还具有生态服务功能；金萍等人[2]认为随着经济快

速增长，耕地数量会随之减少，呈现GDP增长越快、耕

地面积减少越多的趋势；庞荣辉[3]认为国家层面利益是

耕地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一、耕地资源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

地方政府的首要目的是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获取

利益，其耕地保护目标则具有短期性和被动性，而农民

个体在耕地保护与粮食生产中应得到的利益，其耕地保

护行为则具有趋利性、比较性和短视性。在地方政府

和农民个体的利益关系上，项目建设占用耕地资源，补

偿不到位的话，将会损害个体与局部的耕地保护动力。

湖南省近年来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融入长江经济带

建设，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开放优势，投资项目落地需求

大，发挥土地要素的保障作用，这是对全省的经济发展

至关重要。

（二）经济发展与耕地变化的规律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资源不

可避免，这是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但通过耕地占

用税、法律政策引导，能有效减少城市经济发展对耕地

的占用。各地要坚持规划先行，采用土地整理、调整土

地利用结构等方式，促进土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以达

到提高经济实力和缓解耕地数量压力的双赢目的。

（三）农业结构调整与耕地资源变化的趋势

近年来中央1号文件对农业结构调整提出了新要

求，湖南省当前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从以往单纯的

资源约束转向资源、市场双重约束，农产品供求关系从

数量型矛盾转向结构型矛盾。同时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市场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明显上升。要保持

全省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然迫切需要农业生产从

追求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并重转变以适应优质化、多

样化的消费需求转变。然而，农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导致

耕地数量减少，对耕地保护工作造成一定的冲击。

二、新增耕地资源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系统的顶层设计

1.未建立全面反映全省市场供求的平台。近年来，

由于地方财政形势紧张，为切实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国

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新增耕地开发。由于缺乏顶层设计

的计划清单，缺乏对市场需求的预判，不少区域存在过

度开发耕地的情况，导致市场供需失衡。

2.缺乏各参与部门的横向衔接机制。在新增耕地的

保护中存在各职能部门协调机制缺乏的问题，如自然资

源部门的监测与监管，农业农村部门的耕地质量建设，

生态环境部门的生态保育等职能缺乏协调机制，急需建

立从上到下及各职能部门间的横向横线协调机制[4]。

（二）新增耕地价值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1.局限于政府限价，未能根据水田规模的优良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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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当前湖南省耕地指标交易市场实行政府限价原

则，根据耕地数量指标、水田规模指标、粮食综合产能

指标分别指导价格未能从市场供求关系及耕地后备资源

稀缺程度、新增耕地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生态环境价

值等方面分区域科学定价，且未对开垦出的特别优质的

水田规模与一般的水田规模进行区分。

2.局限于简单买卖，未能充分深挖耕地延伸价值。

耕地拥有经济产出价值、经济发展价值、社会保障价

值、生态价值，加之再造成本、耕地质量等级等因素，

在耕地占补平衡交易的实际操作中，这些价值与因素未

得到合理、科学的评估，各种价值的占比考量和测算标

准目前尚未得到统一，不同的区域所带来的机会成本很

难合理公平分摊。对于新增耕地而言，上述价值与耕地

的农产品市场价值相比，其价值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3.耕地保护的主体未能获得合理利益。2022年以

来，随着湖南省 “田长制”的推进，依法享有耕地所

有权的农村经济组织和依法取得耕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

成了耕地保护的直接责任主体[5]，然而对产粮村和种粮

大户发放的补贴标准低，农户从中获得的收益较少，农

民的利益未能得到合理平衡。再者，政府定价普遍偏

低，农民不能从中受益，导致耕地后备资源充足的地区

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不高，对于新增耕地的后续耕种

和管护内生动力不足，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等现

象较为突出。

三、案例分析

2020年，湖南省耕地面积5443.40万亩，较2019年

减少759.1万亩，湖南以全国2.8%的耕地，生产全国

4.5%的粮食。近十年来，全省耕地流向林地900多万

亩，流向园地175.35万亩，流向湿地草地8.93万亩。目

前湖南省内耕地后备资源稀缺，环洞庭湖、娄邵盆地等

地区条件较好且集中连片的耕地后备资源基本都已开

发，很多被认为耕地后备资源丰富的区域已近枯竭。

（一）构建指标体系

本文选取新增耕地成本F1、生态环境补偿F2、粮食

综合产能F3、耕地后备资源稀缺性F4、耕地指标交易市

场需求F5、新增耕地后期管护F6、区域经济发展程度F7此

7项指标构建耕地补偿价值指标体系。利用AHP层次分析

法进行权重计算，7项指标权重值见下表1。

（二）测算结果

基于政府对耕地限价标准，考虑生态补偿、粮食综

合产能补偿等因素，引入基本价格指数参考值（0-10）

概念，将基本价格参考指数与最大参考指数10之比作为

计算系数，结合指标体系权重值，在政府限价范围内进

行耕地资源补偿价值测算。

以下对湖南省永州市回龙圩管理区自然资源、地理

区位、耕地产出、生态格局与特征进行具体分析，特

别就耕地后备资源重点分析，根据《关于调整我省补

充耕地指标交易限价的通知》（湘自资办发〔2021〕

128号）的规定（耕地数量指标为10—15万元/亩，水

田规模指标为6—10万元/亩，粮食产能指标为30元/公

斤），7项指标基本价格指数参考值赋值如下表1，再根

据各项指标所占权重（Ei）采用以下计算方法：

耕地数量价格=Σ（i=1，2……7）Fi/10×Ei/100 

×15，少于10按10计算；

水田规模价格=Σ（i=1，2……7）Fi/10×Ei/100 

×10，少于6按6计算。

经计算，得出研究区耕地数量指标价格为12.09万

元/亩，水田规模指标价格为8.07万元/亩。

表1 研究区耕地资源补偿价值测算结果

耕地补偿指标 基本价格指数（0-10）参考值 权重（%）
测算价格（万元/亩）

耕地数量（A） 水田规模（B）

新增耕地成本 （F1）5 （E1）12.17 0.91 0.61

生态环境补偿 （F2）9 （E2）10.85 1.46 0.98

粮食综合产能 （F3）9 （E3）10.73 1.45 0.97

耕地后备资源稀缺性 （F4）8 （E4）31.37 3.76 2.51

耕地指标交易市场需求（机会成本） （F5）8 （E5）13.14 1.18 0.79

新增耕地后期管护 （F6）9 （E6）10.83 1.46 0.97

区域经济发展程度 （F7）9 （E7）10.91 1.47 0.98

合计 12.09 8.07

依照上述方法和省域内其他地区耕地数量和水田规

模价格限价标准，可分别测算其新增耕地数量补偿价

格、水田规模补偿价格。（因各地区耕地补偿指标对应

基本价格指数参考值的赋值，随研究者对各项指标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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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程度不同而有所变化，本文所得结论仅作参考。）

（三）补偿机制

1.一次性货币补偿

在土地开发项目中，新增水田按85%计算，即开发

3000亩耕地后备资源预计可获得3000亩耕地数量指标、

2550亩水田数量指标，粮食综合产能忽略不计，则一次

性货币补偿价格为5.68亿元（3000亩×12.09万元/亩

+2550亩×8.07万元/亩=56848.5万元）。

2.引入“碳汇”理念，探索建立新增耕地价值补偿

新机制

开展耕地生态补偿试点，在综合考虑新增耕地固碳

能力及方式、生态保护改善取得收益、当地财政承受能

力等条件下，引入倡导绿色、环保、低碳的“双碳”企

业，通过双方签订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合作协议，来约

定新增耕地补偿的范围方式、预期目标、监测指标及协

议期限、续约条件、违约责任等。补偿资金则主要用

于补偿当地政府、村集体、农户因耕地固碳而增加的

支出及付出的成本[6]。根据永州市回龙圩管理区监测数

据显示，森林覆盖率达到78.8%，年均负氧离子浓度达

到2253个/cm3，全年空气优良率为90.7%，林地面积为

3710.21公顷，在研究区可开垦后备资源中，固碳功能

接近于林地的如园地、林地、草地占有率高达98.9%，

在新增耕地开发过程中对耕地后备资源的青苗、土地平

整工程，将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在此种模式

下进行新增耕地补偿价值测算，协议双方可根据实际需

求，灵活选择资金补偿、产业转移、对口协作、订单农

业等多种补偿方式，而非短期一次性货币补偿模式。

四、对策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落实耕地“三位一体”保护

1.强化规划引领。根据全省各县市区市场占补平衡

需求与耕地后备资源的分布情况，科学编制省市县新增

耕地开发利用规划，鼓励省内大型企业参与新增耕地的

开发，合理平衡耕地指标供需关系。

2.动态管理省级项目储备库。设立新增耕地开发投

资主体准入原则，对省级项目储备库内的项目类型、资

金筹措渠道、开发利用模式等实行动态管理，在储备库

中优先选择具备条件的企业参与新增耕地开发的实施。

3.实现耕地保护多部门联合。加强自然资源部门、

农业农村部门、生态环保部门的规划衔接，在有限的耕

地后备资源上，形成耕地开发与保护、粮食生产相结

合，让农业产业与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

（二）创新新增耕地资源价值补偿机制，发挥耕地

保护者积极性

突破传统单一的一次性货币化补偿机制，引入农业

产业扶持、双碳目标企业等多元形式，探索在自然资

源、农业、乡村振兴领域形成耕地资源联合补偿机制，

破解补偿标准不一难题。将自然资源碳汇潜力转换成资

源资产进而建立保护耕地的补偿机制，有效激发耕地保

护者积极性，更好的保护耕地。

（三）完善交易制度体系，提高耕地占补平衡保障

水平

1.实行耕地指标交易“市场调节”+“政府作用”

模式。“市场调节”指在耕地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基础

上，由政府制定交易最低限价，最高限价则由市场决

定。“政府作用”指在省级财政安排中，根据国土空间

规划主体功能区等情况实行转移支付。

2.建立“政府+国有企业联动平台”，利用政府政

策性优势和国有企业在耕地开发、农业科技、生态环保

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推动耕地指标收储多元素融合创

新，进一步规范新增耕地经营和维护、耕地指标和收益

管理、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建立风险防控体系，有序开

展全省新增耕地开发和新增耕地指标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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